西安市大学生基本医疗证（红色）
                    使用方法

1、 住院

1. 西安市内住院（居民定点医院）

办理入院手续时，将医保证交给所住医院入院收费处。出院结账时，只付自己应付的部分费用，统筹支付部分（医保报销部分）直接在所住医院挂账。

2. 校医院住院

办理入院手续前，将医保证交给医院一楼医保审核室登记。出院结账时，只付自己应付的部分费用，统筹支付部分（医保报销部分）直接在校医院挂账。

3. 假期或实习期间在异地住院

医保证不能西安市之外的异地使用。在异地住院的住院费用先自行垫付，回校后可申请医保报销（医保办）。
2、 门诊

1. 校医院门诊

 挂号时，出示医保证，直接享受医保待遇。

2. 西安市转诊

 在校医院门诊就诊时，病情需要转诊的，由校医院医生开具转诊单，按转诊单上指定的医院就诊。费先自行垫付，到每个季度的最后一个月，携带医保证、门诊病历、检查报告单（复印件）到医保办办理报销。
